附件十
宜蘭縣榮服處106年服務網座談會主席指(裁)示事項紀錄表
                         日期：106.06.06
	項次
	指(裁)示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有關第6服務網孫義寶伯伯所提:建議輔導會能修法讓就養榮民亡故後，其配偶可以領取就養給予之一半，給予遺眷能安頓其晚年生活。請列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
	將列入本處106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並將提案意見於會中建議及表達。


	已當場說明，並邀請參加懇談會
。



	2
	有關第3服務網汪子建榮民所提:立法院正在審議年金法案，公教人員定案後，要輔導會多為軍人爭取，在公聽會時.要有律師團陪同。請列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    
	汪君所提建議將列入本處106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汪君亦應允報名參加懇談會，並將提案意見於會中建議及表達。


	已當場說明，並邀請參加懇談會
。



	3
	有關第3服務網黃錦璋榮民提議:請輔導會及國防部在審議軍人年金改革法案聽證會時，一定要能廣邀各軍種不同部隊特性之舊屬參與，聽取渠等服役時勤務之艱辛，從而考量研擬具體公平之法案。另民進黨不認同國家、國旗，請退輔會檢討鼓勵榮民家中掛國旗運動。可以宣導，但不可強制規定。
	有關年金改革法案聽證會要能廣邀各軍種不同部隊特性之舊屬參與乙節，將列入本處106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黃君亦應允報名參加懇談會，並將提案意見於會中建議及表達。

另建請懸掛國旗運動乙案
，已向黃君說明:此舉唯純係屬榮民個人意識和行為
，應予尊重而不宜強行規定，已獲渠認同接納。
	已當場說明，並邀請參加懇談會
。



	4
	有關第9服務網余桂枝所提:建議蔡總統所領導之政府，能持續關照我們退除役官兵的服務照顧和福利政策。還有，能否把以往軍人所短少之福利追回乙節，邀請余君能參加懇談會，本處會將您的提案意見納入建議。
	余君所提意見，將列入本處106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並已邀請余君參加懇談會，並將提案意見於會中建議及表達。


	已當場說明，並邀請參加懇談會
。



	5
	有關第4服務網單身榮民呂愛賢伯伯提及：月前到陽明醫院回診看病，搭公車於原宜蘭市舊國光客運總站下車，多花近二、三十分鐘 ，走路到陽明醫院
，對年老榮民十分吃力，要將搭車資訊告知，希能多為榮民設想。及呂伯伯於四月二十四日因急需用錢，前往礁溪郵局領取二十萬現金，未料遭受到郵局行員阻攔不尊重兩事，除於會中說明外，要發函向其說明清楚。
	本處已於6月5日函覆:有關搭車至陽明醫院看診，請搭乘國光客運紅1幹線(外澳往羅東)，至宜蘭國道轉運站下車(如附圖)。爾後類似生活資訊，請電詢本處或服務組長，將竭力提供服務。另有關領款被郵局耽擱乙節，係因本處發函各金融機構為防範榮民遭詐騙所採取之善意措施，希盼您能諒解，下次有鉅額提款需求，請先電本處聯繫，避免誤會。
	已當場說明，並函覆提案人
。


	6
	有關第8服務網彭健南榮民所提：座談會不單只是請我們坐在這裡聽課、領便當流於形式，承辦單位應該在上課前要有相當準備，必須人手一份上課資料及各項政令、福利宣導資料，再配合投影片或宣導影片解說，使座談會互動性更高。承辦人要好好研商改進。
	爾後除分發輔導會(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服務照顧、入住榮家簡介、就醫服務及赴大陸地區貼心小叮嚀等宣導資料外，遵示協調上課單位提供宣導資料，俾增強上課效果。
	已當場說明，並函覆提案人
。



宜蘭縣榮服處106年服務網座談會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06.06.06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第六服務網陳秉衡伯伯：
個人兩邊耳朵均已聽不到，可否申請助聽器。
	本處服務人員已協助陳伯伯檢附醫師診斷證明及聽力檢查圖(表)及榮民證影本，寄送台北輔導會特約廠商申辦
。並該公司已製好並郵送助聽器，陳伯伯於上(6)月21日特電向本處連聲感謝，並表示很滿意。
	已當場說明，並已協處
完畢
。

	2
	第六服務網陳秋波伯伯：
本人患攝護腺肥大，至台北榮總蘇澳分院手術需自費十幾萬元，無法支應，請求協處。
	本處於4月14日函請台北榮總蘇澳分院協處，該院4月25日函覆提案者並副送本處。說明:攝護腺肥大，如採傳統手術，健保有給付，自付額10%，如要採最新手術療法(健保不給付項目)，才需自費十幾萬元。
	已當場說明，並函覆提案人
。

	3
	第11服務網汪德勝伯伯:
請問有申請輔導會的就養身分是否還可以再跟台中市申請中低收入戶的資格? 

	就養榮民若資格符合還是可以再向和平區公所申請中低收入戶的資格。本處服務組長可協助汪伯伯幫忙申辦資料及送件，自己就不用往返舟車勞頓。本處已於5月26日函覆汪伯伯並副知服務網張組長協處。

經服務網張組長親訪瞭解，汪伯伯本人現居住土地房屋目前正在司法訴訟程序中，如能申請並核定為中低收入戶，即可申請公訴律師免費協助訴訟。刻已協助汪伯伯申請相關證件及申請中低收入戶手續中。若經核定，將再協辦公訴律師免費訴訟相關事宜。
	已當場說明，並函覆提案人
。

	4
	第11服務網戴同慶伯伯:我想請問一件事，為什麼我們服兵役時自己繳納軍保退役時一次領，等到65歲時要領國民年金，勞保局卻說要把我們之前領的軍保要扣還才可以領國民年金，請處長幫忙問一下，謝謝。
	經本處電詢勞保局稱:因軍保亦屬退休給付之一項，應先行扣除後，始可領取國民年金。已將上述查詢內容，由服務網張源益組長轉知戴伯伯知悉。


	已當場說明，並由服務網張組長轉達
。

	5
	第3服務網王宜美榮眷:父親王振先已百歲(民國6年生)，不願去醫院就診，可否請醫院派員到家幫忙檢查。


	經詢醫院並無醫師至案主家中往診之事項。再詢宜蘭
市衛生所:請王女帶乃父之健保卡暨身心障礙手冊等至該所，將依長照相關規定審查，如符規定將協辦居家護理等相關照護，刻已通知服務網范組長協處。本處另於5月26日函覆王宜美榮眷並副知服務網范組長協處。
	已當場說明，並函覆提案人
。

	6
	第1服務網彭慶令榮民：謝謝處長對我們關心，不知榮家有無夫妻同住，入住條件為何？可以選擇台北榮家嗎？
	目前榮家有夫妻同住一間，申請條件只要向榮服處申請，體檢後合格就可通知入住。宜蘭地區分配於花蓮榮家，如果要申請台北地區就要看有無空床才能安排，我們會積極協調和幫忙。
	已當場說明。

	7
	第2服務網陳祥泰榮民：我是陳祥泰的女兒(陳德蘭)，今天陪伴家父來參加座談，剛才亦聽了衛生所和蘇澳榮院醫護人員講解衛生保健及警察的防騙宣導。還有處長講解榮家的環境設施和生活照顧。我爸媽都年紀大了，我想幫他們提問:如果榮民夫妻一起入住榮家費用多少？將來榮民如果往生後，配偶是否可以繼續居住？
	榮家收費價錢都一樣，就養榮民每月只要支付3,600元伙食費，一般榮民或配偶只要9,600元，非常便宜。夫妻同住如果榮民往生後，依規定配偶必須退住。不過，目前桃園市之八德榮家還是讓配偶持續內住，接受該家服務照顧。那裏環境非常好，大家可以多考慮。
	已當場說明。

	8
	第1服務網徐順慶榮民：

各地榮家價錢都一樣嗎？宜蘭沒有榮家，怕有些人無法適應別縣市的生活環境。夫妻如果進住榮家，亡故後可以合葬嗎？
	榮家收費價錢都一樣，目前宜蘭沒有榮家，榮家環境優美、管理及生活照顧良好，應無適應上的問題。另夫妻同住榮家在往生後如果要合葬，目前只有台北市及高雄市2處忠靈祠可以安厝(需榮民亡故先入厝、配偶死後才可同厝。或由親友申請將亡故榮民夫婦2人骨灰罐同時申請一起安厝)。
	已當場說明。

	9
	第1服務網楊仲明榮民：個人身體已漸衰老，各種毛病也陸續出現，如果進住榮家費用大約多少。
	榮家收費價錢都一樣，就養榮民每月只要支付3,600元伙食費，一般榮民或配偶只要9,600元，非常便宜。
	已當場說明。

	10
	第2服務網鄭士民榮民：很高興來參加這次會議，首先感謝榮服處經常派人到家裡來探視，讓我感受到服務和照顧，本人非常滿意。現在年老了，幸好有榮服處對我們照顧與關懷，讓我們有問題時隨時有人來協助，在此要說聲謝謝你們。
	各位榮民及長輩，如果在權益或福利有任何疑問，隨時打電話向我或服務組長反映
。例如就醫或急難救助，伯伯申請拐杖、配戴眼鏡、助聽器配發等服務項目，希望伯伯能善加運用；另外請各位伯伯如果符合低、中低收入戶、中低老人生活津貼之資格，可通知本處或由服務組長協同至鄉公所申請，除了有補助外，榮服處三節也有慰問金，請大家不要放棄權利。本人上任後不斷的與縣政府社會處、警察局來幫助大家社福權利及防詐等情事，並請衛生醫療單位深入服務，落實社會醫療級就住
，也常和員榮及蘇榮單位長官溝通，希望在醫療服務做到完善，如有問題隨時向本處或服務區沈組長反映，榮服處所有人員一定會全力以赴，本處希望各位身體能健康平安，生活要快樂。
	已當場說明。

	11
	第8服務網彭健南榮民:三個月前我太太因青光眼到蘇澳榮民醫院就診，急診室值班醫生竟告訴我這裡雖是醫院但醫療技術卻是診所等級，本人極度憤怒告訴該醫生，我太太之前的眼疾就是在這裡開刀治好的，我非常信任這所醫院的醫療技術。經過本人反映後醫院趕緊聯絡眼科熊夢平醫生返院來幫我太太治療，我非常感謝熊醫生當時對我太太出手相救，事情雖然過去三個月但我還是提出來，希望蘇澳榮民醫院能檢討改進，並再次感謝熊醫師的仁心仁術。
	當場已由蘇澳榮民醫院胡社工當場說明，本處亦已發函該院轉達並感謝。
	已當場說明，並函覆提案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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